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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04台北市八德路二段308號8樓
聯絡人：林家琪
電話：02-81616800 945
電子郵件：april_lin@fhtrust.com.tw

受文者：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11日
發文字號：復信經字第114000032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0000322_附件3-南非幣短期收益基金調整風險報酬等級說明及對照表

(含ISIN)_20250429.docx、0000322_附件2-說明.docx、0000322_附件1-中華民
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事業辦理客戶基金適合
度評估準則(1120407)_所有條文.doc)

主旨：謹通知本公司將於民國（下同）114年7月29日起，修正本

公司經理之「復華南非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南非

幣短期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以下稱「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詳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事業辦理客戶基金適合度評估準則」第5條規

定辦理(如附件1)。

二、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將由RR3調整為RR4，相關說明如附件

2，異動生效日為114年7月29日。於生效日前投資人所為之

申購仍適用異動前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如投資人以

定期定額或定期不定額方式按原訂契約繼續申購基金者，

不視為新申購基金，得不重新檢視適合度。

三、本公司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得因法令規定或經本公司檢視分

檔　　號:
保存年限:

7

Andy.Wang
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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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後予以調整。風險報酬等級僅供投資人參考之用，不宜

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敬請投資人於投資前仍應參考基金公

開說明書所揭露之相關資訊，並斟酌個人風險承擔能力及

資金可運用期間之長短，依其本身之判斷從事相關投資。

敬請貴公司協助向投資人宣導說明。

正本：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總經理 張偉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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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法規名稱：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事業辦理客戶基金適合度評估準則 

公布日期：民國 112 年 04 月 07 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保障投資人權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於辦理基金募

集、銷售、私募業務或銷售特定投資組合前，應充分瞭解投資人之相關資

料，並依基金之特性建立差異化事前審查作業，以確保該基金或特定投資

組合符合投資人所承受之風險。 

 

第二條 

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客戶：指本準則所定義之非專業投資人。 

二、基金：指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向其申報生效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 

  基金，與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 

三、特定投資組合：數檔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向其申報生效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或境外基金依第五條之一所定之規範配置為單一產品。 

四、適合度：有合理基礎相信客戶的風險承受度適合所申購之基金及特定 

  投資組合。 

五、專業投資人： 

  （一）募集及銷售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境外基金或特定投資組合之投 

     資人符合以下第一小目或第二小目之條件： 

     1.專業投資機構：係指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第二項授權 

      規定所稱之專業投資機構。 

     2.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授權規定 

      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以書面向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申請為專業投資人，並充分了解前開 

      事業受專業投資人委託投資得免除之責任後，同意簽署為專 

      業投資人。 

     3.前二小目有關專業投資人應符合之條件，應由該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盡合理調查之責任，並向投資人 

      取得合理可信之佐證依據，投資人須配合提供之。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對前小目之投資人具備充分金 

      融商品專業知識、交易經驗之評估方式，應納入瞭解專業投 

      資人作業程序，並報經董事會通過。 

     4.除專業投資機構外，其他專業投資人得以書面向證券投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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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託事業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申請變更為非專業投資人，但第 

      六款第一目所規定之非專業投資人不得申請變更為專業投資 

      人。 

  （二）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之投資人符合以下第一小目 

     或第二小目之條件： 

     1.專業投資機構：係指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第二項授權 

      規定所稱之專業投資機構。 

     2.於應募或受讓時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款授權規定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以書面向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兼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之業者或受委任 

      機構請為專業投資人，並充分了解前開事業受專業投資人委 

      託投資得免除之責任後，同意簽署為專業投資人。 

     3.前二小目有關專業投資人應符合之條件，應由該私募受益憑 

      證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兼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之業者或受 

      委任機構盡合理調查之責任，並向投資人或委託人取得合理 

      可信之佐證依據，投資人或委託人須配合提供之。該私募受 

      益憑證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兼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之業者 

      或受委任機構對前小目之投資人或委託人具備充分金融商品 

      專業知識、交易經驗之評估方式，應納入瞭解專業投資人作 

      業程序，並報經董事會通過。 

     4.除專業投資機構外，其他專業投資人得以書面向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兼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之業者或受委任機構變更為 

      非專業投資人，但第六款第二目所規定之非專業投資人不得 

      申請變更為專業投資人。 

六、非專業投資人： 

  （一）募集及銷售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境外基金或特定投資組合：指 

     符合前款第一目專業投資人以外之投資人。 

  （二）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指符合前款第二目專業投 

     資人以外之投資人。 

 

第二章   募集及銷售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境外基金及特定投資組合 

第三條 

客戶基金適合度評估作業程序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客戶風險承受度分類。 

二、基金或特定投資組合風險等級分類。 

三、客戶風險承受度與基金或特定投資組合風險等級之適配原則。 

四、第四條至第八條所規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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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於訂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客戶 

之相關資料，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接受客戶原則：應訂定客戶往來之條件。 

二、瞭解客戶審查原則：應訂定瞭解客戶審查作業，及留存之基本資料， 

  包括客戶之身分、財務背景、所得與資金來源、風險偏好、過往投資 

  經驗、簽訂契約目的與需求及對於明知已屬明顯弱勢族群投資人，包 

  括年齡為六十五歲以上、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以下或有全民健康保險 

  重大傷病證明等，不主動介紹屬高風險之基金產品，並應檢視客戶填 

  寫內容之完整性，及評估結果與客戶填寫內容是否有矛盾情形。該資 

  料之內容及分析結果，應經客戶以簽名、蓋用原留印鑑或其他雙方同 

  意之方式確認；修正時，亦同。 

三、評估客戶投資能力：除參考前款資料外，並應綜合考量下列資料，以 

  評估客戶之投資能力： 

  （一）客戶資金操作狀況及專業能力。 

  （二）客戶之投資屬性、對風險之瞭解及風險承受度。 

  （三）客戶服務之合適性，合適之投資建議範圍。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訂定客戶風險承受度等級分類，應 

考量不同客戶對於風險之承受能力不同，至少劃分為三個等級。 

 

第五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為客戶訂定基金及特定投資組合風 

險等級分類時，至少劃分為三個等級。 

前項基金風險等級分類評估得包括下列項目： 

一、基金類型及投資策略。 

二、投資區域市場之風險。 

三、投資標的／產業之風險。 

四、其他風險評估項目。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除依第二項規定辦理基金風險等級 

分類評估外，另應建立如下審查機制： 

一、上架前審查：考量基金特性、投資策略、投資區域及投資組合等相關 

  風險，依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RR）參考同類型基金過去 

  5年淨值波動度或與之相較，評估出基金適合之風險等級。 

二、定期審查：就原基金商品評估之風險等級，應至少每年重新審查，以 

  確認該基金之風險等級，是否反映實際產品風險。 

三、俟後如基金之投資策略或投資特色涉有重要之風險影響因素之異動時 

  ，則應重新充分評估是否需調整 RR等級，不宜逕按公會風險報酬等級 

  分類標準直接歸屬基金之 RR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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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主要投資或發行國家（地區）有發生劇烈變化時，如市場風險、信 

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或政經風險時，應採下列措施： 

一、確認基金風險等級是否仍符合原所評估之產品風險等級並考量客戶之 

  適合度。 

二、倘原訂風險等級經公司評估已無法充分反映該基金之風險等級，而需 

  調整風險等級時，應擬定變動時之因應措施。 

 

第五條之一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將數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境外基 

金配置成特定投資組合，且特定投資組合內配置高於客戶風險承受度之基 

金時，應遵循下列事項： 

一、符合特定投資組合風險等級計算方式（說明及範例如附件一），惟不 

  能以該計算方式為評估風險等級之唯一指標。 

二、特定投資組合內所配置之基金應分散風險等級。除風險承受度最高之 

  客戶外，事業不得提供僅含內部所訂風險等級最低及最高風險等級基 

  金之特定投資組合。 

三、符合客戶風險承受度之基金，於特定投資組合內須配置至少百分之七 

  十之投資比例。 

四、建立上架前審查、定期審查及特定投資組合內個別基金風險等級審查 

  機制。若特定投資組合內之個別基金風險等級有異動時，應評估是否 

  調整特定投資組合之風險等級。 

五、特定投資組合內基金之主要投資或發行國家（地區）有發生劇烈變化 

  時，如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或政經風險時，應確認特定 

  投資組合風險等級是否仍符合原所評估之風險等級並考量客戶之適合 

  度。 

六、倘原訂特定投資組合風險等級經公司評估已無法充分反映該特定投資 

  組合之風險等級，而需調整時，應擬定變動時之因應措施。 

 

第五條之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銷售特定投資組合時，應與客戶於 

雙方契約或相關文件中約定下列事項： 

一、特定投資組合之交易方式與交易限制，及風險等級之計算方式等事項 

  。 

二、特定投資組合內各基金之投資比例，非經客戶同意，不得變動，且客 

  戶不得申購或買回特定投資組合內所配置單一或部分之基金。 

三、經客戶同意後，特定投資組合內之基金，可與基金風險等級相同或較 

  低風險等級之其他基金進行轉換，或進行特定投資組合內所配置基金 

  投資比例之變動。經轉換基金及變動投資比例之特定投資組合，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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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險等級須符合客戶風險承受度，及應遵循第五條之一之規定。 

除前項約定事項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應揭露並告知 

客戶下列事項，且應以錄音紀錄或以電子設備留存相關軌跡： 

一、除特定投資組合外，客戶不得另外自行申購該特定投資組合商品內超 

  過其風險承受度之個別基金。 

二、客戶申購特定投資組合之商品，不得視為客戶得申購高於其風險承受 

  度基金之投資經驗。 

三、特定投資組合內所配置個別基金之風險等級、比例及其內容、費用與 

  價格等相關資訊。 

四、特定投資組合內超過客戶風險承受度之基金，應以粗黑明顯字體標註 

  以提醒客戶。 

五、說明以特定投資組合方式進行投資時，如何降低客戶投資風險。 

對年齡為六十五歲以上、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以下或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 

傷病證明之客戶，不得銷售特定投資組合。 

 

第六條 

適合度應以具合理基礎相信客戶風險承受度適合基金或特定投資組合風險 

等級為適配原則。 

 

第七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對於客戶欲申購較其風險承受度為 

高之基金或特定投資組合時，應予婉拒。 

 

第八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對客戶所作風險承受等級之評估結 

果如超過一年，於推介、新辦基金或特定投資組合申購時，應再重新檢視 

客戶之風險承受度；如推介前無法重新檢視者，僅得銷售適合最低風險承 

受度客戶之基金或特定投資組合。 

客戶以定期定額或定期不定額方式按原訂契約繼續申購基金或特定投資組 

合者，非屬新辦基金或特定投資組合申購，得不重新檢視適合度。 

 

第九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應建立監控機制，該機制應包含以 

下項目： 

一、辦理客戶風險承受等級評估，請客戶填具客戶資料表時，應避免由從 

  業人員代為填寫。 

二、辦理評估客戶風險承受等級之人員與對客戶從事推介之人員不得為同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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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第三條第一款及第三款作業時，應以電腦系統或其他方式控管。 

四、經辦人員以外之第三人對第一款及第二款事項確認或對客戶作抽樣調 

  查。 

五、辦理客戶風險承受等級評估與基金風險等級適配評估作業應留存記錄 

  ，並保存 5年。 

 

第十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應將第二條瞭解專業投資人作業程 

序、第三條客戶基金適合度評估作業程序、第九條建立監控機制及第十二 

條瞭解客戶之評估作業程序納入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並確實執行。 

 

第十一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應將第二條評估專業投資人及非專 

業投資人之審查原則及對客戶之基金及特定投資組合適合度評估原則納入 

員工內部教育訓練之項目。 

 

第三章   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 

第十二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兼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之業者及受委任機構辦理私募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業務，應訂定瞭解客戶之評估作業程序。評 

估之結果應經客戶以簽名、蓋用原留印鑑或其他雙方同意之方式確認；修 

正時，亦同。 

前項所稱評估作業程序，係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兼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之業者及受委任機構向客戶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業務時，不 

僅應揭露產品之特性及風險，更應考量產品設計之複雜度、風險高低程度 

等，是否能與客戶之風險偏好、專業理解程度及所得狀況等因素配合。 

 

第十三條 

本準則經本公會理事會議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附件 2： 

復華南非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南非幣短期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下稱「本基金」)，基金風險報酬等級之調整說明 

 

一、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由南非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及國際金融組

織發行之南非幣債券，可能較集中於單一國家；又本基金所投資之南非債

券，於買進時屬於投資等級，其中，信用評等機構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給予南非主權（本地貨幣）之信用評等原

為 BBB-，然於 114年 3月後未再給予南非任何信用評等，以致南非主權之

最新評等未達金管會認可之任一信用評等機構所評定之一定等級以上。 

二、過去五年（截至 114年 3月 31日止），本基金 A類型淨值之年化波動度為

2.66%，與短期債券型基金之波動度平均值相近，本基金淨值波動度亦未出

現異常上升之現象，然考量本基金投資組合之信用評等現況及投資國家分

布，綜合評估後，訂定本基金之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並訂於 114年 7月

29日起生效。 

三、基金風險報酬等級之訂定，係由經理公司綜合評估本基金投資組合及風

險、以計算過去 5年之淨值波動度為原則，參考「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並與同類型基金淨值波

動度比較，訂定本基金之風險報酬等級。「風險報酬等級由低至高，區分為

「RR1、RR2、RR3、RR4、RR5」五個風險報酬等級。該分類標準係計算過去

5年基金淨值波動度標準差，以標準差區間予以分類等級；此等級分類係

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如：基金計

價幣別匯率風險、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

等)，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及

斟酌個人風險承擔能力及資金可運用期間之長短後投資。更多基金評估之

相關資料(如年化標準差、Alpha、Beta及 Sharpe值等)可至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之「基金績效及評估指標查詢專區」

(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查詢。 



附件 3：對照表 

ISIN Code 基金統編 基金名稱 風險等級 
調整風險等級

(114/7/29 起生效) 
說明 

TW000T2280A3 31901878A 復華南非幣短期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A 類型 RR3 RR4 依本基金投資國家分布及南非信

用評等現況評估，調整基金風險

報酬等級至 RR4 TW000T2280B1 31901878B 
復華南非幣短期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B 類型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RR3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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